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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課程督學 陳旻旭
電話：3322101#7417
電子信箱：acz19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4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3009463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735100E_1130094636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113學年度國小領域召集人研習及課務排代鐘點

費 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桃園市113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

程品質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為精進各校領域召集教師對課程教材分析及課程轉化之知

能，充實領域課程設計及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專業知能，

進而帶動各校課程學習領域小組之發展，每學年度由本市

國教輔導團各領域輔導小組辦理領域召集人研習；然考量

國小教師授課形式與參與專業成長之限制（如包班制、同

時授課兩個領域以上，無法同領域不排課時間參加研

習），爰自109學年度開始規劃全市分南北兩區辦理不同領

域研習，113學年度各領域召集人研習規劃如下：

(一)北區學校（桃園區、大溪區、八德區、龜山區、蘆竹區

及大園區）優先參加國語文、本土語文、自然科學、健

康與體育、生活課程等領域召集人研習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30007667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10/04 12:5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(二)南區學校（中壢區、平鎮區、楊梅區、龍潭區、觀音

區、新屋區及復興區）優先參加英語文、數學、社會、

藝術、綜合活動等領域召集人研習。

三、本局同意參加人員以公假登記，研習於例假日辦理之教師

專業研習，參加人員自執行勤務當日起2年內申請補休（得

課務排代），不另支給加班費；各校倘有課務排代需求，

請提報經費概算及課表報局。

四、本局所屬國民教育輔導團工作人員，若辦理時間為假日，

亦得擇日補休並課務排代。本案辦理活動期間所遺課務得

依規定聘請代課教師並得支領代課鐘點，並由本局113學年

度精進計畫統籌支應。

五、檢附「113學年度國小領域召集人研習列表」1份。旨揭研

習期程若有修正，以本市國教輔導團各領域公告為準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小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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